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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

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

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湖南天雁”

或“发行人”）的委托，担任湖南天雁申请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。

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以及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称

“《实施细则》”）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

律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

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

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。 

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湖南天

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关事实和文件进行了充分的查验和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 

除非另有说明，本所律师在《关于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》和《关于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

票的法律意见》中的声明事项仍适用于本法律意见。 

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 

 

 

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1、33、36、37 层  邮政编码：100022 

31, 33, 36, 37/F, SK Tower, 6A Jianguomenwai Avenue, Chaoyang District, Beijing 100022, P.R.China 

电话/Tel：(8610) 5957 2288  传真/Fax：(8610) 6568 1022/1838 

网址：www.zhonglun.com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律意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

 

正    文 

一、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

（一）发行人 

2018年 12 月 14日，发行人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

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

的议案》和《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。 

2019年 1月 4日，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

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签署<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

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同意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免于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重大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

宜的议案》、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国务院国资委 

2018年 12 月 5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出具《关于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 A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国资产权[2018]878 号），同意发行人本

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总体方案。 

（三）中国证监会 

2019 年 10 月 11 日，中国证监会向发行人出具《关于核准湖南天雁股份有

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9]1860 号），核准湖南天雁非

公开发行不超过 194,363,488股新股，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，并

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，上述情形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和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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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次发行过程的合规性 

（一）确定发行对象、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

根据湖南天雁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相关议案：（1）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中国长安；（2）发行

数量不超过 194,363,488 股，若发行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日至发行

日期间发生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，本次非公开发行

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，在该发行范围内，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

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；（3）发行价格不低

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%，最终发行价格

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，按照《实施细则》及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

门的规定，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协商确定，

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

除权除息事项，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湖南天雁关于本次发行对象 、发行价格、发行数量的方案

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

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湖南天雁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国长安签署了《股份

认购协议》。协议于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发行人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合法、

有效。 

（三）缴款及验资 

1. 2019年10月24日，立信会计师出具《关于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19]第ZG11762号），

确认截至2019年10月24日止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”）

开立并管理的本次发行认购资金账户收到中国长安缴付的249,999,998.40元认

购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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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19年10月25日，立信会计师出具《关于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验资报告》（信会师报字[2019]第ZG11761号），确认截至

2019年10月24日止，湖南天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49,999,998.40

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4,358,592.59元（不含税）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

245,641,405.81 元 ， 其 中 新 增 股 本 92,592,592.00 元 ， 新 增 资 本 公 积

153,048,813.81元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按期缴纳了股份认购款，并由具备资

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。 

（四）股份登记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出

具的《证券变更登记证明》，湖南天雁已办理完毕向中国长安发行的 92,592,592

股股份的登记手续。本次发行完成后，湖南天雁的股份总额变更为1,064,410,032 

股。 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湖南天雁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，上述过程

合法合规。 

（五）保荐和承销 

根据湖南天雁与中信建投签订的保荐及承销协议，湖南天雁委托中信建投担

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中信建投具有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的资格。 

三、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 

中国长安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，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

911100007109339484 号《营业执照》，注册资本 609,227.34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

为刘卫东，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号西院科研楼南楼 3号，经营范围为：

汽车、摩托车、汽车摩托车发动机、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销售;

光学产品、电子与光电子产品、夜视器材、信息与通信设备的销售;与上述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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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;进出口业务;资产并购、资产

重组咨询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,开展经营活动;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;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
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兵装集团持有中国长安

100%股权。 

中国长安已出具承诺，其认购湖南天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出资为自有资

金，不会以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、间接使用湖南天雁及其关联方

的资金认购湖南天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中国长安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，本次发行

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10名，以上情形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。本次发行不存在依法应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而未办理备的认

购对象。 

四、 总体结论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；湖南天雁关于本次发行的内

部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其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过程合法、合规。湖南天雁确定认购对象、发行价格和发

行数量的程序符合《管理办法》、《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；本次发行由具备资质条

件的证券公司保荐和承销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和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的

规定。 

（三）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主体资格和数量均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和《实施细

则》的规定，本次发行不存在依法应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未办理备案的认购对

象。 

（四）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按期缴纳了股份认购款，并由具备资质条件的会

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，本次发行的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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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，经本所盖章及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，各份均具同等法

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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